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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虎嘯里 112 上半年度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112年 1月 17日(星期二)下午 4時整 

二、地點：和平東路 3段 46之 5號 (里民活動場所) 

三、主持人：里長詹仲琪        紀錄：里幹事陳秀玉   

四、市政府指導長官： 

五、上級督導人員：林軒任視導 

四、參加鄰長簽到： 

鄰  別 姓  名 鄰  別 姓  名 

第 1鄰 吳兆恢 第 7鄰 郭璟育 

第 2鄰 黃柏紳 第 8鄰 陳再進 

第 3鄰 陳珈翎 第 9鄰 曾鳳嬌 

第 4鄰 曾梅 第 10鄰 劉新明 

第 5鄰 從缺 第 11鄰 張玉梅 

第 6鄰 張金雲 第 12鄰 王秀鳳 

五、上級督導及權責單位簽到： 

單    位 姓名 工作報告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視導 林軒任 工商普查及防疫宣導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課員 廖基淵 戶政及更換數位身分宣導 

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護理師 賴昭君 新冠疫苗施打宣導 

環保局大安區清潔隊 領班 曹顥傑 環保及過年前大掃除宣導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李浩宇 
消防宣導及心肺復甦術演

示 

立法委員林奕華 

國會辦公室 
洪嘉均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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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議會 

議長陳錦祥服務處 
黃本 略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王欣儀服務處 
姜浩 略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簡舒培服務處 
劉捷渝 略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王閔生服務處 
葉騏瑞 

 

略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鍾沛君服務處 
林筠 略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趙怡翔服務處 
劉炫志 略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苗博雅服務處 
黃子誠 略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曾獻瑩服務處 
黃秀珍 略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耿威服務處 
孫紹凱 

 

略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徐宏庭服務處 
沙帥 略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張志豪服務處 
龔莉雯 略 

壹、 主席致詞：略 

貳、里辦公處工作報告：略 

參、政令宣導：略 

肆、討論事項 

一、案由：有關 112年「里鄰建設服務經費」計畫運用情形。 

    說明：如附件一，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現聘任鄰長 11位，出席 11位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有關 112年「第二殯儀館回饋經費」計畫運用情形。 

    說明：如附件二，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現聘任鄰長 11位，出席 11位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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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有關 112年節慶活動及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之辦理。 

    說明：「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每年補助新臺幣 60,000元整，擬由里辦公

處規劃辦理睦鄰活動，再提報公所核備，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現聘任鄰長 11位，出席 11位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有關 112年「資源回收補助款」之辦理。 

    說明：擬用於購置環保宣導品活動中分送里民，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現聘任鄰長 11位，出席 11位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有關 112年「鄰長自強活動」之辦理。 

    說明：「鄰長自強活動」每人每年補助新臺幣 1,210元整，活動 

    項目、時間、方式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活動辦理內容、日期、地點，會後由各鄰長集思廣益由里 

          辦公處統籌規畫辦理，現聘任鄰長 11位，出席 11位無異議照案

通過。 

六、案由：有關 112年 2月至 12月份里民活動場所課程表案。 

    說明：請與會鄰長討論，如附件三。  

    決議：現聘任鄰長 11位，出席 11位無異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略 

 

柒、上級督導員講評：略 

 

捌、散會： 17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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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原金額 

睦鄰活動 196，000 

端午節或中秋節活動 8，000 

敬老禮品(長壽麵線) 35,000 

里民活動場所水電費 15000 

印刷品 40000 

慰勞志義工餐會 70000 

環保或防疫防災用品 10000 

雇工  96000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026 

里民活動場所飲水機濾心定期更換 2100 

里民活動場所耗材及雜支、里辦活動文宣影印紙 13300 

 $491，426 

辦理項目 辦理細項 金額 

四 清潔、打掃各項用具之購置 $4000 

五 里民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置及維修 $5000 

五 里民活動場所卡拉 ok伴唱機公開播放授權費 $3455 

五 補助里民活動場所租金 $8400 

八 電腦化相關設備維修購置零件及耗材 

 
$5000 

十 防疫用品、保健器材之購置(血壓測量機、水

銀溫度計、卡式量體溫計，額溫片等) 
$30000 

十二 辦理節慶、公益、環保等相關活動 $256000 

十三 志工餐點及交通補貼代金。 $20000 

十三 志工研習及參訪費(環保社區研習及參訪) $28145 

 合計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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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臺北市大安區虎嘯里里民活動場所（課程）內容一覽表 

112年 2月~ 

112年 12月 

活動（課程） 

名稱（上午） 

0830-1000 

活動（課程） 

名稱（上午） 

1000-1200 

活動（課程） 

名稱（下午） 

1300-1600 

活動（課程） 

名稱（晚上） 

1900-2100 

備註 

（請註明是

否收費） 

星期一 閱覽書報 繪畫班 口琴班 閱覽書報 無 

星期二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客語班 無 

星期三 閱覽書報 素描班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無 

星期四 閱覽書報 押花班 經絡養生班 閱覽書報 無 

星期五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無 

星期六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無 

星期日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閱覽書報 無 

附註： 

一、 本里『里民活動場所』辦理之各項活動、課程，以公益非營利者為限，不收取活動，

課程材料工本費、講師鐘點及車馬費以外之任何費用。 

二、 本里『里民活動場所』開放時段訂於如下： 

＊ 每週一至週六分上午、下午、晚上四個時段開放。 

＊ 週日時段視里民需求酌情開放。 

三、 里民活動場所於開放時段除辦理排定之活動、課程外，並置書、報、雜誌期刊供里民

免費閱覽。 

四、 里民活動場所排定之各項活動內容、場次時段視里民需求情況隨時修訂之。 

五、 里民活動場所排定後如遇緊急事故或涉及里內重大公共事務時由里辦公處優先使用，

里長應於二日前通知相關團體單位。 
六、 本活動場所本里優先使用，別里欲使用者請先向里辦公處登記，遇本里使用衝突則以 

本里優先。 

七、  使用後請加強環境清潔維護。 

八、  請加強門戶水電管制。 

九、  本表按月更新，張貼於場所內明顯處。 

 

               製表：虎嘯里辦公處             里長：詹仲琪 

     


